
AA332022年7月27日 星期三
热点聚焦 FOCUS

本版主编 姜 楠 责 编 陈 炜 制 作 李 波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许 洁

7月26日上午，阿里巴巴发布公
告称，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管理
层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改变上市
地位为主要上市。在香港联交所完
成审核程序后，阿里巴巴将在香港
联交所主板及纽约证券交易所两地
双重主要上市。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
席执行官张勇表示，这个决定的目
的是希望让更广泛多元的投资者，
尤其是阿里巴巴数字生态参与者，
能共享阿里巴巴的成长和未来。

同日，阿里巴巴发布2022财年报
告，数据显示，2022财年，阿里巴巴总
营收为8530.62亿元，同比增加19%。

真正“回归”港股

双重主要上市，是指两个资本

市场均为第一上市地。若企业已
在其他地区市场上市，选择在香港
双重主要上市，则其须遵守的规则
与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公司
须满足的要求完全一致。而二次
上市，是指公司在两地上市相同类
型的股票，通过国际托管行和证券
经纪商，这种方式主要以存托凭证
的形式存在，从而实现股份跨市场
流通。

和合首创（香港）执行董事陈
达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9
年，阿里在香港是属于二次上市，
纽约仍为主要上市地，港交所发
行的只是美股的存托凭证，目的
是为美股投资者提供更多交易空
间，股价也与美股挂钩。此次将
二次上市变更为双重主要上市
后，发行的才是独立定价的港股，
这一举动将吸引国际投资者增配
阿里港股，给港股市场注入新的

流动性。对于身处内地的投资者
来说，阿里港股也将符合港股通
资质，从而为内地投资者直接投
资阿里创造便利。”

2019年11月份，阿里巴巴在香
港二次上市，纽约依然作为阿里的
主要上市地。自在港上市以来，阿
里巴巴大部分流通股已转至香港
注册。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阿里巴
巴于香港市场的日均交易额约7亿
美元，于美国市场的日均交易额约
32亿美元。

香港中睿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徐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
阿里自身而言，双重主要上市有助
于其在香港市场融资和交易，并且
能够被纳入港股通，既能够弱化外
部环境尤其是美股市场的影响，还
能够扩大股东基础，通过增量资金
增加流动性，进一步提升阿里巴巴

的影响力。”

打造强示范效应

近段时期以来，双重主要上市
正在成为中概股回港的主流模式。
截至目前，已有知乎、贝壳、小鹏、理
想等9家中概股公司实现在美国和
香港双重主要上市。阿里巴巴作为
流通市值超2万亿港元的优质龙头
公司，此次回港双重主要上市可以
说具有极强的标志性意义。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表示，“目前有
9家中概股公司实现了美股和港股
的双重主要上市，对于港股来说，
这些上市公司在港双重主要上市
会给香港股市带来更多投资者，也
强化了港股的流动性和定价权。”

“对于港交所而言，优质企业

进入港股市场有助于进一步提升
香港市场的流动性和定价权，增加
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徐阳表示。

陈达称，“阿里目前流通市值
超2万亿港元，此次回港双重主要
上市，美国存托股和在香港上市的
普通股可以继续互相转换，投资者
可继续自由选择持有阿里巴巴股
份的方式，这将直接吸引更多国际
资本向香港转移，为香港市场注入
新的流动性活水。更重要的是，作
为全球科技龙头企业之一，阿里回
港双重主要上市将对全球投资者
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吸引更多优质
标的进入港股。”

“眼下美股正遭遇十年不遇的
大熊市，在阿里回港双重主要上市
形成的示范效应下，无论是投资者
还是企业，都很可能将资源向港股
倾斜，让港股形成‘水大鱼大’之
势。”陈达表示。

阿里申请香港纽约双重主要上市
或助港股形成“水大鱼大”之势

本报记者 张 敏

7月25日，河南真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真实生物”）
阿兹夫定片增加治疗新冠病毒性
肺炎适应症注册申请附条件获批
上市。

当日，复星医药火速发布公告
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
与真实生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就推进双方联合开发并由复星医
药产业独家商业化阿兹夫定等事
宜达成战略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今年4月
份，新华制药就发布公告称与真实
生物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其中包
括“真实生物同意新华制药为其在
中国及经双方同意的其他国家的
产品生产商和经销商。”5月9日，华
润双鹤也发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及阿兹夫定片委托加工生产框架
协议》的公告称，公司与真实生物
将在产品研发、生产、经销以及与
经销直接相关的多个方面、领域拓
展合作。

如今，复星医药宣布拿下“独
家商业化阿兹夫定权益”，是否意
味着新华制药、华润双鹤在国内代
理销售权方面“出局”？

复星医药重金投入

根据复星医药发布的公告，本
次合作领域包括新冠病毒、艾滋病
治疗及预防领域；拟合作区域为区
域1（即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
区）以及区域2（即区域1以外的全
球地区，但不包括俄罗斯、乌克兰、
巴西及其他南美洲国家和地区）。

根据协议，复星医药产业应不
晚于该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
日内，向真实生物支付人民币1亿
元；针对区域1的合作，在完成约定
的尽调和评估后，如符合预期，复

星医药产业应在约定期限内向真
实生物支付人民币39950万元；如
认为合作产品适合在区域2进行开
发和商业化，复星医药产业还需向
真实生物支付人民币3亿元。

此外，商业化费用及收益分成
方面，双方合作产品在区域1销售
产生的毛利，根据销售渠道的不
同，由复星医药产业和真实生物按
照50%：50%或55%：45%的比例进
行分配。

上述合作事宜披露后引发广泛
讨论，真实生物A股朋友圈——新
华制药、华润双鹤等也受到投资者
关注。

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上对新
华制药发出“灵魂拷问”：请问公司
和真实生物签订的合作协议作废
了吗？根据复星医药披露的其与
真实生物的合作协议，贵公司阿兹
夫定份额是否已经被瓜分？请问
公司有没有跟真实生物签署合作
协议？公司是负责阿兹夫定的生
产还是销售？还是既生产又销售？

7月26日，针对投资者提问，新
华制药回复称，公司于2022年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其后刊
载了《关于A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告》，截至目前公司除已公开披
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具体请以公司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之公
告为准。

《证券日报》记者拨打了华润
双鹤的董秘办公室电话，但并未接
通。对于真实生物与华润双鹤、新
华制药签署的合作协议，记者也联
系采访了复星医药，但截至发稿，
未得到公司回复。

“目前来看，真实生物与华润
双鹤、新华制药签署的是框架协
议，仍存在不确定性。从当前公布
的细节来看，阿兹夫定的独家商业

化权益确实给了复星医药。”一位
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华润双鹤、新华制药
有可能获得生产权益。

不过，记者注意到，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境内生产药品备案信
息显示，6月29日，阿兹夫定片的备
案信息变更，生产企业名称由北京
协和药厂变更为河南真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协和药厂有限公
司。而华润双鹤、新华制药等尚未
出现在生产企业名单中。

“这个需要行政审批，具体进
展要看企业的资质准备等。”上述
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

竞争或白热化

随着未来获批上市的新冠口
服药物数量增多，竞争或将陷入
白热化，新华制药、华润双鹤甚至
复星医药能分得几杯羹，还是未
知数。

就阿兹夫定而言，除了新华制
药、华润双鹤此前签署了生产相关
的协议外，5月10日，奥翔药业发布

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麒正
药业有限公司已就阿兹夫定片的
加工生产与真实生物签订了《委托
加工生产框架协议》和《药品委托
生产质量协议》。此外，拓新药业5
月份在回复投资者提问时介绍，阿
兹夫定原料药的生产需要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公司子公司新
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阿兹夫定原
料药通过了与阿兹夫定制剂的关
联审评，新乡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具
有相应生产资质。

从外部环境而言，阿兹夫定片
药品本身也面临着竞争对手日渐
增多的局面。7月26日，《证券日
报》记者从君实生物获悉，公司已
就药学、药理毒理学和药物临床试
验等相关研究工作向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

“药审中心”）递交新药上市许可申

请前沟通交流会议申请。如经沟
通交流，药审中心认为现有研究数
据满足药品上市许可的技术要求，
公司将提出VV116药品上市许可
申请，即按照药品注册申报资料要
求向药审中心提交VV116相关研
究资料。

此外，根据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的最新报告显示，辉瑞新
冠口服药物Paxlovid的销售热潮可
能正趋于结束，需求疲软或导致这
一最热门的新冠口服药面临供应
过剩的局面。针对此事，《证券日
报》记者也向辉瑞方面进行求证，
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公司回复。

“新冠口服药物的市场前景取
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及演
变。”某从事新冠口服药物研发的
上市公司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复星医药宣示阿兹夫定独家商业化权益
新华制药、华润双鹤出局？

本报记者 贾 丽

曾因主导“匹凸匹”更名事件而轰动一时的鲜言，
如今因一起集体诉讼再次站在聚光灯下。

据上海金融法院消息，7月25日上午，上海金融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于某等13名投资者与被告鲜言
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责任纠纷一案。该案是上海金融
法院审理的首例涉A股主板市场操纵证券民事赔偿
纠纷案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鲜言涉嫌操纵股价的民事赔偿
纠纷案社会关注度较高。此案的开庭审理也意味着，
操纵证券交易、内幕交易等恶意违法行为不仅是有关
部门依法打击的重点，也成为民事诉讼的热点与难点
问题。放眼未来，操纵市场的违法成本将进一步提
升，投资者保护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

损失认定等问题成焦点

鲜言可谓是资本市场的“老玩家”，曾参与“匹凸
匹”更名闹剧、“1001项奇葩议案”，如今他留下的烂摊
子依旧困扰着投资者。

“被坑惨了，我们还在等结果。”7月26日，一位对
鲜言提起诉讼的投资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他
与13名投资者一起提起诉讼。

据了解，对鲜言提起诉讼的投资者并非只有13
位，另有部分投资者因涉及金额不多放弃了这一
权利。

该案件要追溯到5年前。2017年3月30日，证监会
作出[2017]2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2014年1月17
日至2015年6月12日期间，鲜言通过采用集中资金优
势、持股优势、信息优势连续买卖，在自己实际控制的
证券账户之间交易、虚假申报等方式操纵上海多伦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伦股份”、后更名“匹凸
匹”）的股票价格，对其操纵上市公司股票行为，责令
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没收违法所得5.78亿元，
并处以28.92亿元罚款。

初步统计，被证监会认为操纵股价期间，多伦股
份股价从6.68元上涨到22.61元，上涨了238%，此后多
伦股份股价转跌。而此次对鲜言进行索赔的，正是在
此期间购入股票的投资者。

原告投资者诉称，其在鲜言操纵证券市场期间买
卖了多伦股份的股票而遭受损失，投资决策受到了操
纵行为的影响，投资损失与操纵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请求判令被告鲜言承担其全部投资损失。

但原告的主张并未得到被告鲜言认可。鲜言认
为，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操纵行为无因果关系。
在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包括操纵行为的认定、
交易和损失因果关系、损失计算的具体方法、诉讼时
效等。该案件将择日宣判。

投资者能否挽回损失？

相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操纵证券市场民
事赔偿诉讼案件少之又少。北京市盈科（无锡）律师
事务所齐程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究其原因在
于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可供参考，司法实践也未形成
统一的裁判观点，因果关系举证十分困难。”

在齐程军看来，本案中“投资损失计算应当扣除
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及投资者非理性投资的影响”是
鲜言的重要抗辩理由之一，也将是庭审中争议较为激
烈的一点。不过，因违法结果较为清晰，鲜言要对该
点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是一个较为艰巨的任务。

“当前，本案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阶段已经结
束。一般来说，本案的审理期限通常不会超过一年，
前述期限扣除本案立案到开庭的期限即为法院择日
宣判的时间限制。”盈科全球总部合伙人周垂坤告诉
记者，在本案中，鲜言操纵市场的行为基本已经确
认。投资者能够挽回部分损失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的，但是要想挽回全部损失则较为困难。“一是鲜言是
否具有足够的赔偿能力；二是现实中可能还存在诸多
执行层面的问题。”

损失认定成庭审焦点
鲜言案投资者胜算几何？

新闻追踪


